
教育部藝術教育推動會第 23 次(第七屆第 2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1年 12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3時至 5時 

會議地點 本部五樓大禮堂 

會議主持人 潘部長文忠(蔡政務次長清華代理) 紀錄 江專員佳穎 

出(列)席 

人員 

武委員曉霞、吳委員舜文、陳委員愷璜、楊委員其文、顏委員

綠芬、吳委員望如、周委員素玲、洪委員千玉、徐委員名儀、

陳委員來添、張委員美智、薛委員光豐、洪委員詠善、徐委員

繪珈、張委員基義、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李教授其昌、臺北市立

大學林教授小玉、東方設計大學丘教授永福(退休)、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李館長泊言、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教育組林組

長祝里、黃品嘉小姐、原民特教組洪老師家鏵、本部高等教育

司汪蒨小姐、終身教育司林專業助理梓惠、師資培育及藝術教

育司王副司長淑娟、林專門委員瑋茹、彭科長寶樹、周科長佩

君、江專員佳穎、林老師昕曄、吳世豪專業助理 

請假人員(單位) 

林委員玫君、陳委員志誠、陳委員郁秀、莊委員敏仁、趙委員

惠玲、許委員素朱、駱委員佳鴻、本部綜合規劃規司、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確認前(第 22)次會議紀錄：第 22次會議於 111年 4月 19日召

開，會議紀錄則於 111年 4月 28日函送各委員與相關單位。 

二、 歷次會議決定(議)持續列管案件辦理情形：相關單位更新各案

辦理進度。 

三、 依「教育部藝術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規定略以，本會得視議

題分設各任務小組，召開小組會議。自前次會議至本次會議為

止，各小組會議時間詳列如下： 

小組 會議時間 

法規 (前次大會已提出藝術教育法修正案) 

制度 召開 1次會議(1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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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會議時間 

人才培育 召開 3 次會議 (111.05.26、 111.10.03、

111.11.23) 

課程教學 召開 1 次會議(111.10.14；另於 111.9.2 召

開 1次小組會前會) 

四、 本部已於 111 年 11 月 25 日召開本次會議會前會，由蔡副召集

人清華主持，討論本次會議之提案，並依會議決議提報列為本

次報告事項或討論事項。 

決 定：有關歷次會議決議持續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一、 序號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

員進用辦法」之修正，同意解除列管。 

二、 另序號2「藝術教育法」修正草案、序號3「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班整體制度規劃（含轉型機制、檢討未來發展）研討」，請持續

列管。 

參、 報告事項 

案  由：有關「藝術才能班應重視傳統與本土文化之藝術專長領域課

程脈絡體系」報告案(課程教學組)。 

說  明： 

一、 藝術才能教育長期以來，以西式教育之方法與內容之學習方向與

重點，對於傳統與本土文化較少關注，或師資培育未曾以之為檢

核基準，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應強化此一課程脈絡體系，以培

養具有文化意識之未來藝才學子。 

二、 研復內容(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簡報詳附件2，摘要如下： 

(一) 現行相關作為：

1.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課綱已有關傳統與本土文化之內容。

2.結合相關計畫推動傳統與本土文化相關課程。

(二) 未來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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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才培育：研擬與文化部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合作，建立各縣市

各類在地人才資料庫，讓各縣市學校可透過人才庫找尋合適師資。 

2.課程教學：

(1)研議各階段鑑定考試傳統與本土文化之要素，讓課程隨之重視。 

(2)連結藝才輔導群輔導群機制，提升教材示例運用及推廣成效。

(3)鼓勵學校發展具學校特色之傳統與本土課程。

3.資源整合：

(1)盤點資源供學校運用。

(2)跨部會合作：與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研議合作方式，推廣傳統藝

術計畫。

決  定： 

   請本部師資藝教司依所提出之「人才培育」、「課程教學」及「資

源整合」三大精進方向，於現有相關計畫之基礎下，研議強化藝術才

能(資賦優異)班傳統與本土文化課程相關措施，以培養具有文化意識

之未來藝才學子。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非藝術專長領域在職教師增能研習方案(草案)」一案，

提請討論(人才培育組)。 

說  明： 

一、 現階段國民小學多是12班以下小校且國小教師為包班制，普遍欠

缺特定藝術專長教師來授課。另透過巡迴教師、駐校教師或共聘

教師制度來改善之成效有限；至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

稱國教署)委請各縣市辦理的相關研習計畫，一年僅1次或2次，

對於增進非專長授課之教師教學能力有限。 

二、 建議規劃在職教師增能研習架構，跨科、跨域的學習內涵也納入，

另規範非藝術專長領域授課教師應修習的研習時數或學分認證，

以確保藝術教育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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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開研習內容除了知識性概念，也應兼顧各藝術類科實作面向，

建議分年分階段規劃，持續一年以上，且能搭配參與藝術領域社

群，並有藝術社群老師協助與引導。 

四、 研復內容(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擬訂「提升國民中小學藝術領域

非專長授課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實施計畫(草案)」，實施策略與方

式，包含「組織輔導諮詢核心小組」、「組織課程諮詢核心小組」、

「研發增能(精進)課程」、「辦理專業發展輔導共識營」、「辦理縣

市種子師資培訓」、「支持協作縣市政府辦理增能工作坊」、「辦理

國小藝術領域教師精進工作坊」、以及「辦理國中藝術領域非專

長授課教師增能工作坊」等(簡報詳附件3)。 

決  議： 

一、 請本部國教署研議於國小低年級生活領域研習活動，納入藝術課

程要素；或請與計畫團隊討論，於本計畫內加入縣市端與生活領

域輔導團之連結。 

二、本計畫課程模組如有規劃草案，請適時於本會人才培育組報告。 

案由二：有關「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師資培育方案」一案，提請討論(人

才培育組)。 

說  明： 

一、 學校專業藝術教育有其人才培育之目標，其專業性與特殊性應予

重視。 

二、 現行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設有音樂、舞蹈、美術班，然一般藝術領

域中的表演藝術教師未必能具備舞蹈專長。以目前師資培育制度

中，實無法提供藝術專長領域之專業性及特殊性課程。 

三、 藝術才能具藝術潛能資賦優異學生，於專長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學生生涯輔導等相關教學知能皆有別於一般藝術領域授課教師，

宜規劃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師資培育之可行方式。 

四、 研復內容(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簡報詳附件4，摘要如下： 

(一) 藝術領域師資培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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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民小學階段：現行國民小學師資培育採包班制培育，然考量教

學現場需求，並推動國小藝術領域專業師資培育，本部公布「國

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供各師培大學

規劃課程經本部核定後，供師資生修讀。

2.中等學校階段：現行中等學校師資採分領域(群)及分科培育。

(二) 針對各教育階段藝術才能領域專長師資培育需求，評估如下：

1.國民小學階段：考量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與師資需求具特殊性，

且現行藝術才能班以美術、音樂、舞蹈進行分類，雖國民小學加

註藝術專長專門課程以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進行課程分類，

惟表演藝術部分尚無針對舞蹈專長獨立設計課程內容，爰擬規劃

「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領域舞蹈次專長」課程(暫定名稱)，並供加

註國小藝術專長者等修讀，以精進培育是類師資。

2.中等學校階段：現行修習專門課程之師資生已為各藝術類別相關

系所之學生，因此評估中等教育階段暫無迫切依藝才領域下細分

不同類別之次專長課程師資培育需求，故暫不另研擬次專長課程。 

(三) 另藝術才能領域教師在職進修部分，相關規劃內容如下：

1.透過本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規劃相關藝才班教師增能研

習課程，以及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2.透過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交流平臺，提供研習訊息、教學示例

分享以及電子報等資訊等。

3.若「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領域舞蹈專長」特定項目次專長課程通過，

可提供在職藝才班教師修習。

(四) 其他配套措施：建議國教署可朝鼓勵縣市政府引入專業藝術人

才參與教師甄試審查作業，並考慮將應聘者於大學專業科系修

習音樂、美術、舞蹈相關進階課程學分且成績達一定標準納為

教甄加分條件，以確保甄選之師資具備藝才班教學所需專業知

能。

5



決  議： 

一、 考量現行國中小藝才班師資培育需求，同意先研議規劃「國民

小學藝術才能領域舞蹈專長」特定項目次專長課程，以精進培

育是類師資。 

二、 有關在職進修與其他配套措施，請本部國教署及師資藝教司依

規劃方向辦理，持續鼓勵教師增能，以提升藝才班教學專業品

質；另有關藝術專長納入教甄加分條件一節，可於全國教育局

處長會議宣導鼓勵。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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